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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1号 

 

致：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管

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上市

涉及外商投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康

视”、“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指派张大林、惠志强、刘倩怡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经办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为欧普康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出具了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 号《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

[2015]第 00177号《律师工作报告》。2015年 8月 17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所”）对欧普康视 2012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年 1-6 月的有关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6-111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有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有关规定对

欧普康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的有关变化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修正或完善，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的简称与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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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

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欧普康视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欧普康视在为本次发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

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欧普康视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欧普康视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 2013 年度、2014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4,800,005.87 元、

57,034,413.97元，累计为 81,834,419.84 元。因此，欧普康视最近两年连续盈

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二）项的规定。 

（二）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198,068,164.00 元，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

2000 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

的规定。 

（三）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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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四）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

鉴证报告》（天健审[2015]6-112号），欧普康视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

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视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未发生重

大变化，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 

二、关于发起人和股东 

1、欧普康视股东欧普民生的合伙人袁萍于 2015年 4月因病去世，袁萍持有

欧普民生的出资份额 33.79万元由其法定继承人母亲黄铨、丈夫孔小令、女儿付

圆圆分别继承 20%、40%、40%。2015 年 6 月 25 日，黄铨、孔小令、付圆圆与陈

莹共同签订转让协议，黄铨、孔小令、付圆圆将所继承的上述欧普民生出资份额

合计 33.79万元转让给陈莹。 

2、2015年 5月，俞建功、李国荣分别与孙永建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俞建功、

李国荣分别将持有欧普民生 2.53万元、2.53 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孙永建。 

目前欧普民生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性质 

1 施贤梅 325.28 普通合伙人 

2 肖永战 98.74 有限合伙人 

3 孙永建 92.86 有限合伙人 

4 董国欣 84.32 有限合伙人 

5 王纯 67.48 有限合伙人 

6 承毅华 67.48 有限合伙人 

7 陈莹 101.27 有限合伙人 

8 柳翠英 43.90 有限合伙人 

9 李红 33.79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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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性质 

10 漆敏 17.16 有限合伙人 

11 叶龙玲 16.84 有限合伙人 

12 闫树田 10.11 有限合伙人 

13 钱叶庆 10.11 有限合伙人 

14 李伟 10.11 有限合伙人 

15 常勇武 10.11 有限合伙人 

16 葛文文 5.05 有限合伙人 

17 徐宏乾 5.05 有限合伙人 

18 吴晓雯 5.05 有限合伙人 

19 王传霞 5.05 有限合伙人 

20 汤海霖 5.05 有限合伙人 

21 谭翊坚 5.05 有限合伙人 

22 阚琼 5.05 有限合伙人 

23 丁玉梅 5.05 有限合伙人 

24 程婧 5.05 有限合伙人 

25 成伟 5.05 有限合伙人 

26 陈艳 5.05 有限合伙人 

27 张倩 2.53 有限合伙人 

28 张川 2.53 有限合伙人 

29 陈独亚 2.53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052.7  

三、关于发行人的业务 

依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

2015 年 1-6 月，欧普康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68,389,149.08 元、

90,643,203.28元、129,687,616.20元、72,415,842.97 元，分别占欧普康视当

年全部业务收入的 100.00%、99.60%、99.85%、99.82%。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

视主营业务突出。 

四、关于主要财产 

(一)专利权 

欧普康视新增一项发明专利，该专利权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专利

证书》，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取得方式 

1 
一种角膜接触镜综合

检测仪 
ZL201410039469.6 2014年 1月 27日 发明 欧普康视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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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欧普康视合法拥有上述专利权，欧普康视对上述专利权的

行使没有限制，该专利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控股子公司 

1、2015年 7月，欧普康视控股子公司安庆梦戴维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方龙，

经营范围变更为：三类医疗器械；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销售；验光配镜；医疗产品技术指导与服务。 

安庆梦戴维的上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的变更已在安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2、2015年 9月，欧普康视控股子公司绍兴梦戴维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施贤

梅，经营范围变更为一般经营项目：眼镜销售；验光及配镜服务，镜片护理及维

修服务，眼部健康咨询服务（不含医疗诊治内容）。 

绍兴梦戴维的上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的变更已在绍兴市上虞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五、关于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2015 年 6月 18 日，欧普康视与博士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签订《2015

年度分销协议》，约定欧普康视作为非独家承销商，按照协议约定向博士伦（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订购协议产品，并在指定区域通过合法经销渠道销售协议产品，

博士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供货价供货并开具发票。该协议还

对协议产品的销售和营销、采购订单、交付产品、所有权和灭失风险转移、验收

和协议产品的接受、有关商标和标识、报告和记录、陈述和保证、保密、保险和

责任、不可抗力、遵守法律、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通知等作出约定，协议有效

期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止。 

欧普康视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上述重大合同形式完备，内容合法有效，

不存在潜在纠纷。欧普康视新增的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上述重大合同系以欧普

康视名义签订，欧普康视履行该等合同没有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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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欧普康视新召开一次董事会、一次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 

一届十次董事会：于 2015年 8月 17日召开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关于批

准报出三年一期财务报告及相关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欧普康视上述董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真实、有效。 

（二）监事会 

一届八次监事会：于 2015年 8月 17日召开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经核查，欧普康视上述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真实、有效。 

七、关于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4]34 号）规定，自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对

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万元（含 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绍兴梦戴维属于小型微利企业，

2015年 1-6月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0%。 

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视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二）财政补贴 

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在 2015 年 1-6 月享受的财

政补贴项目及数额如下： 

序号 内容 金额（元）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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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视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八、结论意见 

鉴于对欧普康视上述事实和法律方面的补充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欧普康视仍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定条件。 

1 创新基金资助 269,641.89 
《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计字[2005]60 号） 

2 
高新区经贸局关于市两

化融合示范企业奖 
100,000.00 

《关于申报合肥高新区 2014年度促进企业发展奖励

资金的通知》、《关于公布 2014年合肥市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示范企业及第三方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

台名单的通知》 

3 
高新区经贸局关于合肥

市知名商标资金奖 
100,000.00 

《关于申报合肥高新区 2014 年度促进企业发展奖励

资金的通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2013年

度合肥市知名商标认定公告》 

4 
合肥市近视控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奖励 
4,843.31 

<关于印发<合肥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修

订）>的通知》(合科[2011]59号)、《关于组建 2014

年度合肥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合科

[2014]187号) 

5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政

府奖励款 
396,115.85 

关于印发“人才引领、科技创业，制度先试、园区先

行”八项重点计划的通知(宁委发[2011]35 号) 

小  计 87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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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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